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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三陕复决〔2024〕9 号

申请人：吴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陕州区财政局。

申请人吴某对陕州区财政局不履行向河南某公司征收城市

基础设施配套费职责的行为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

本机关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依法受理，并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听

取申请人意见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，本案现已审查

复议完结。

申请人吴某称：本人所居住的某小区由河南某公司开发建

设。但在入住后发现，由于开发商未缴纳暖气配套费，导致该小

区 5 号楼无法正常开通暖气服务，冬季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

活。根据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开发商在开发

房地产项目时，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城市配套费，包括暖气配套费。

因此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向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并寄

送了《依法履职申请书》，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履行职责，即向河

南某公司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，并尽快完成该小区 5 号楼的

暖气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开通工作。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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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通过电话口头告知申请人：“收到你提出的《依法履职申请

书》，《陕州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》是 2022 年 4

月 25 日执行，2022 年、2023 年是归区财政局管城市配套费征收。

2022 年之前开工的项目由区住建局和自然资源局管辖，因为这

一块业务的划分，这个项目是在 2022 年之前开工的，所以不归

我们征收，并将你寄的申请书拒签退回。”(有通话录音为证)被

申请人以上述理由，明确拒绝了申请人的依法履职申请。根据《行

政复议法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：“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被撤销

或者职权变更的，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。”所

以即便《陕州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》是 2022 年 4

月 25 日执行的，现在的被申请人也应是陕州区财政局。该办法

是由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，依据法律、法规

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属于地方政府规章。该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

“城市配套费由区财政部门负责征收”，明确了三门峡市陕州区

城市配套费的征收管理部门为三门峡市陕州区财政局。同时，根

据政策解读：《陕州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》中

“二、法律依据：在原《陕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》

基础上，依照以上两份政策精神，并结合现有实际情况，进行调

整，多次和各职能部门进行讨论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形成征求意见

稿，经陕州区财政政策法规研究中心把关，出具《陕州区财政局

合法性审查意见书》。以书面形式征求各职能部门和建设单位意

见，均无异议。”陕州区财政政策法规研究中心也参与制定的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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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关的，现在这个文件已经对社会公布并且生效。然而，陕州区

财政局告诉我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。被申请人不履行其法定职

责（向河南某公司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）的行为，导致申请

人所居住的小区 5 号楼没有接通城市集中供暖，侵犯了申请人的

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陕州区财政局称：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收

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，第一时间联系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建

局，共同协商该问题。一、根据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提供的三门峡市城乡规划局发放的案涉小区住宅项目二期

规划许可证和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的施工许可证，证

明该项目隶属市级。二、根据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印

发陕州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第三条凡在

城区规划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建设项目(含临时建设项目)

的单位和个人，均应按照本办法缴纳城市配套费。综上所述，针

对吴某的诉求，其居住的某小区 5 号楼，不在陕州区城区规划区

范围内，陕州区无权征收该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因此，被

申请人不存在未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情形。

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向被申请人寄送《依法履

职申请书》，申请内容为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履行职责，即向河南

某公司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，并尽快完成案涉小区 5 号楼的

暖气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开通工作。被申请人于 4 月 29 日收到《依

法履职申请书》，并在与申请人的通话中表明《陕州区城市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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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》是 2022 年 4 月 25 日执行，案涉小区

项目是 2022 年之前开工，不属于区财政局的管辖范围，应属区

住建局和自然资源局管，并把申请书退回。

另查明，三门峡市住建局办理了案涉小区住宅项目二期的建

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；被申请人提供的某文件中明确，案涉小区所

属范围内的财政收入（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）统一明确

为市级收入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“行政复议机

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，

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

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”之规定，本案中，被

申请人三门峡市陕州区财政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请求

的依法履职申请内容不属于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范围，故被申请

不存在未依法履职的情况。综上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吴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 0 二四年七月一日


